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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文件

衡职教[2011]3 号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业务档案管理办法

教师个人业务档案是学院重要的信息资源，是教师教学、科研和进修等业

务活动的客观反映，对加强教师管理，提高办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都具有重

要作用。根据人才培养水平工作评估的需要，为提升教师档案管理水平，规范

记录教师教学成长的历程，促进我院教学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经研究，我院

决定建立教师个人业务档案。请各系部组织教师（含外聘教师）认真完成相关

材料的填写、收集整理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建档对象

1．校内专任、校内兼课教师

2．外聘兼职、外聘兼课、返聘教师

二、校内专任、校内兼课教师业务档案材料

（一）教师基本情况（表 1）

1．身份证复印件

2．毕业证书复印件、学位证书复印件

3．职称、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

（二）职称、职务、学历、学位变动情况表（表 2）

（三）教学情况 （表 3）

1．授课情况（授课起至时间、承担课程、班级、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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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案、教学日志、考勤表（各系部可另行保存）

3．评价情况

4．其他教学任务

（四）教科研情况 （表 4）

1．主编、参编教材（含校内自编使用的教材）及著作（含专著、译著）

材料复印件（复印要求：封面、目录、版权页、标注本人承担分解任务的《序

言》）

2．论文材料复印件（复印要求：封面、目录、版权页、论文复印件、三

大检索工具收录、转载情况）

3．课题材料复印件（立项材料、结题材料、成果鉴定材料复印件）

4．专利材料复印件

（五）奖惩情况 （表 5）

1．各种获奖证书、荣誉称号证书复印件

2．教学事故文件及其他处理文件

（六）进修、培训情况（表 6）

1．进修成绩

2．访学、进修或培训的相关证书、证明材料

3．行业、企业一线工作经历证明材料

（七）其他各类证书及资历证书复印件

1．校内、外（含社会兼职、学术团体等）各级各类聘书复印件

2．双师素质、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证书复印件

3．职业资格证书（如教师资格证、律师资格证、会计资格证等）复印件

4．教师的考勤、请假（事、婚、丧、病假等）情况。

5．其他应归入教师业务档案的资料。

三、外聘兼职、外聘兼课、返聘教师业务档案材料

（一）教师基本情况（表 1）

1．身份证复印件

2．毕业证书复印件、学位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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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称、职务、行业资格证书或当前任职背景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4. 聘任书复印件

（二）教学情况（表 3）

1. 授课情况（授课起至时间、承担课程、班级、学时）。

2．教案、教学日志、考勤表（各系部可另行保存）

3．评价情况

4．其他教学任务

（三）教学进修、培训情况（表 6）

1．进修成绩

2．访学、进修或培训的相关证书、证明材料

3．行业、企业一线工作经历证明材料

四、教师业务档案材料整理要求

1．所有教师必须建立业务档案，教务处统一设计教师业务档案相关表格。

2．《个人基本情况表》务必用 A4纸打印，并粘贴相片；其它表格、材料

一律用 A4纸打印或复印。

3．手工填写的部分一律用黑色碳素笔或钢笔填写，不得使用圆珠笔或铅

笔书写。

4．教师业务档案填写要实事求是，更不要出现前后矛盾。

5．教师个人业务档案中的教学情况材料、教科研情况材料和奖惩情况材

料均为 2008年 9月以来在我院任教（或聘任）期间的材料。

6．教师承担的授课情况、评价情况、出勤情况由各系部工作人员填写；

其他情况由教师个人填写，各系部负责检查核实。

7．教师业务档案材料的纸质版由各系部根据实际情况建档并负责管理；

教师业务档案材料的电子版以文件夹命名（文件夹格式为系部-教研室-教师姓

名），教师业务档案材料由教师所属系部汇总后务于 2011年 11月 15日前送交

教务处存档。

8．基础部综合教研室负责全院公共选修课教师业务档案建设工作。

9．外聘兼职、兼课及返聘教师只统计整理附件表 1、表 3、表 6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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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建立教师业务档案的工作量大，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在具体操作过程

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向教务处反馈，相关的表格见附件。

五、教师业务档案的归档时间和验收

根据教学工作的特点，教师业务档案每学年整理补充一次，一般利用每年

的暑假进行，由教务处组织各系部兼职档案员完成上一学年教师业务档案材料

的补充整理工作。整理完毕后由教务处进行质量检查和验收，凡不符合标准的

应限期整改，验收合格后，由各系部递交一份本学年本部门教师业务档案的电

子版与教师情况汇总表（表 9）纸质版（要求加盖系部公章）教务处存档，其

它纸质版教师业务档案材料由各系部负责保管。

六、教师业务档案管理

教师业务档案属于永久性保存的材料，建立与完善教师业务档案更是一项

长期细致的工作，各系部要以对学院负责、对教师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教师

业务档案的收集、整理与归档工作。

1．各系部必须指定专人负责教师业务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特别要注

意建立与完善外聘教师的业务档案。教师业务档案复印件由各系部建档保存，

管理人员不得泄露档案中的有关内容。

2．存档材料一般应是原件或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各系部应对归档

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

3．教师个人业务档案材料必须按顺序排列，并附上教师业务档案材料清

单，装入档案盒中。今后教师如有增加材料，则由各系部档案管理人员归类添

加，并在目录上添加记录。

4．教师个人业务档案必须妥善保管，防霉、蛀、烂。

教师业务档案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对于教师业务档案建设

的实施情况，学院将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其结果作为评价部门工作的重要内容

之一。各系部应高度重视教师个人业务档案的建设工作，并安排专人负责，并

于 10月 25日前将负责人的名单报教务处。11月 1日起，教务处将安排人员

对各系部的教师业务档案建设情况进行抽查。

七、说明：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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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师业务档案电子表格

表 1：教师基本情况表

表 2：职称、职务、学历、学位变动情况表

表 3：教学情况表

表 4-1：教科研情况-教材、著作

表 4-2：教科研情况-论文

表 4-3：教科研情况-课题

表 4-4：教科研情况-专利

表 5：奖惩情况统计表

表 6：进修、培训情况一览表

表 7：教师业务档案目录

表 8：教师业务档案盒标签

表 9：教师情况汇总表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二〇一一年九月一日

主题词： 教师 业务档案 管理办法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11 年 9 月 1 日

（共印 10 份）


